
 

 

 

 

合政督〔2016〕1 号 
 

 

转发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授予 

合肥市瑶海区等 4区安徽省中小学责任督学 

挂牌督导创新区称号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、教育主管部门： 

现将安徽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《关于授予合肥市瑶海区等

4 区安徽省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称号的通知》（皖教

秘督〔2016〕11 号）转发给你们。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督导委员会和教育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

中小学校督学责任区建设和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，认

真按照国家《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（市、区）工作

方案》要求，扎实工作，锐意创新，争创省、国家责任督学挂牌

督导创新县（市、区）。 










